豫防办[2004]37号

关于按时上报2004年度森林火灾报表的通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为认真做好2004年森林火灾统计报表的年度汇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汇审内容：林火1—2表的年度报表、林火8—12表和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基本情况统计表。
二、上报方法：2004年度森林防火统计汇审将继续利用“河南省森林消防网”进行。无法登录河南省森林消防网站的单位，可将报表发至czf562002@sohu.com。
三、上报时间：各单位要将汇审好的报表于2005年1月2日前通过省森林消防网站上报我办，同时将加盖公章的林火1—2表（年报表）、林火8—12表和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基本情况统计表文本文件邮寄到省防火办扑救室。
四、相关要求：

  1、各单位要认真核准各项数据，特别要注意与上年报表内容的衔接和数据平衡，务必做到准确无误，保证统计工作的严肃性。
2、此次年度森林火灾报表汇审工作将作为市级防火办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各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对报表进行严格审核和把关，审核无误后签名盖章。

   3、在统计汇总中，凡遇有不按要求上报或报表内容缺项、审核程序不全、数据不平等情况时，各单位须派人来省办完成统计汇审工作（费用自理）。

4、统计人员有变动的单位，请于2004年12月28日前派人到省办完成报表汇审工作。来时请携带2003年报表和2004年报表数据及单位公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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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国家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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